附件

江苏省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标准（2022年版）
	服务

项目
	服务标准

	一、公共体育设施供给
	1．各设区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少于3.4平方米。

	
	2．县城城镇化和新建城区要同步规划建设公共体育设施，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要配建公共体育设施，新建居住区按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3平方米的标准配建公共体育设施。

	
	3．县级以上城市社区建有“10分钟体育健身圈”。

	
	4．乡镇建有小型全民健身中心、不少于2000平方米的多功能运动场、不少于2000平方米的健身公园（广场）。

	
	5．行政村建成不少于100平方米的体育活动室和不少于1000平方米多功能运动场或不少于1000平方米的健身公园（广场）。

	
	6．新建学校规划设计的体育设施要符合向社会开放条件，体育设施与教学区域要有物理隔离，有向社会开放的独立通道。

	
	7．公园、绿地等公共场所配置的健身器材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管理规定，并录入省管理平台。

	服务

项目
	服务标准

	二、公共体育设施开放
	1．公园、绿地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全年免费供公众使用。

	
	2．享受财政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贴的公共体育场馆全年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330天，每周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35小时，公休日、国家法定节假日、学校寒暑假期间每天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8小时，全民健身日免费向社会开放，敬老日免费向老年人开放，户外公共区域及户外健身器材每天开放时间不少于12小时。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应覆盖晨晚练等城乡居民健身高峰时段，不得全部安排在用餐高峰等居民健身需求较低的时段。享受中央和省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的公共体育场馆达到江苏省公共体育场馆信息化建设基本标准。

	
	3．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场馆低收费价格不高于当地市场价格的70%。低收费开放时向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学生、现役军人、消防救援人员和公益性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提供更优惠服务，收费标准不超过半价。

	
	4．除疫情等不可抗因素外，具备开放条件的学校全部向社会开放。

	
	5．公共体育设施开放应符合应急、疏散、消防、安全、卫生防疫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服务

项目
	服务标准

	三、体育社会组织配置
	乡镇（街道）建成体育总会、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老年人体协和2个单项体育协会，其中每年开展2次（含）以上、50人（含）以上活动的协会占60%以上。乡镇和涉农街道建有农民体协。

	四、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供
	1．设区市有1个（含）富有特色、持续传承并形成地域品牌的全民健身项目，每年举办或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线上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2．县（市、区）有2种（含）以上不同类型的符合当地实际的群众健身活动或比赛，每种群众健身活动或比赛每年举办1次（含）以上，每年举办或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线上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3．乡镇（街道）每年举办一次10个（不含）以上项目的运动会或开展12项（不含）以上单项比赛（每项参与人数不少于50人）。

	
	4．行政村（城市社区）每年举办1次以上群众健身活动或比赛。

	
	5．举办的各级各类全民健身赛事活动,落实国家和省关于赛事活动突发情况安全防范和应对处置的相关规定。

	服务

项目
	服务标准

	五、科学健身指导服务
	1．每千名常住人口有2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一线社会体育指导员信息录入省管理平台。

	
	2．设区市所属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站，开设一个专题（专栏、专版），用于全民健身公益宣传和科学健身知识推广。

	
	3．县（市、区）每年免费提供体质测试和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不少于2000人次。

	
	4．乡镇（街道）每年免费提供体质测试和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不少于200人次。

	
	5．行政村（城市社区）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常年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每年举办1次（不含）以上科学健身知识讲座。

	
	6．每名青少年较好地掌握１项以上运动技能。

	六、全民健身信息化服务
	各设区市通过信息服务平台、APP等载体，向群众提供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健身组织、健身指导等信息咨询服务，群众可通过即时通讯工具、手机客户端、官方网站、电话等多种渠道获取科学健身知识、预定场馆、参加培训和赛事活动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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